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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

融资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 

法律意见书 

 

 

众天并字【2015】HTTX007 号 

 

 

致：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众天事务所（以下简称“众天”）接受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航天通信”或“公司”）委托，担任公司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

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众天律师遵循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就航天通信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发表法律意见之前，众天特作如下声明： 

1、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众天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查阅了航天通信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文件，包括有关记录、资料和

证明。 

2、众天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

财务审计、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涉及相关内

容的，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航天通信的文件引述。 

3、众天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航天通

信本次交易实施结果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本法律意见仅供航天通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未经众天同意，

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众天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航天通信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它材料向投资者披露，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众天律师出具的众天并字【2015】HTTX001号《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关

于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之

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众天并字【2015】HTTX002号《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众天并字【2015】HTTX003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众天并字【2015】HTTX004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众天并字【2015】HTTX005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众天并字【2015】HTTX006号《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除另有定义外，

本法律意见中使用的简称释义与《法律意见书》及各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简称释

义具有相同含义。 

众天律师遵行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航天

通信及相关各方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根据航天通信于2015年7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5年8

月17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航天通信与邹永杭、朱汉坤、

张奕、万和宜家、航天科工、徐忠俊等12名江苏捷诚自然人股东、紫光春华就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签署的相关协议及补充协议，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主要如下：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航天通信分别向邹永杭、朱汉坤、张奕、万和宜家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智

慧海派的51%股权（其中购买邹永杭、朱汉坤、张奕、万和宜家持有的智慧海派

的股权比例分别为：31.78%、9.30%、5.42%和4.50%）；向航天科工和徐忠俊等12

名江苏捷诚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江苏捷诚合计36.92876%的股权；

同时航天通信采用定价发行的方式向航天科工和紫光春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用于支付与本次重组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剩余部

分用于对智慧海派进行增资，用于智慧海派的智能终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杭州

生产基地扩建项目、物联网实用性研发中心项目、产线自动化改造项目及补充智

慧海派流动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41,276.20万元。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

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5.6632 元/股，经交易各方协商，

确定发行价格为 15.67 元/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航天通信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15.6632元/股。

经过交易各方协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5.67 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

整。 

本次重组中，标的资产智慧海派 51%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航天科工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航天

科工持有的江苏捷诚 30.5175%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

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徐忠俊等

12 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江苏捷诚 6.41126%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航天科工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2 月 28 日。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各标的资产账面价值、评估值、增值率等情况如下表： 

  
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值

（万元） 

母公司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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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海派 208,832.04 52,075.62 51.00% 106,504.34 26,558.57 301.02% 
江苏捷诚 46,912.66 28,724.37 36.92876% 17,324.26 10,607.55 63.32%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智慧海派 5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06,504.34 万元，确

定江苏捷诚 36.92876%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7,324.26 万元。上市公司购买标的资

产需发行股份总数为 79,022,709 股。其中，购买智慧海派 51%股权发行股份的数

量为 67,967,031 股，购买江苏捷诚 36.92876%股权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11,055,678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2、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及其各自认购数量及金额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

对象 
发行价格（元/

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数量（股） 

1 航天科工 15.67 21,276.20 13,577,664 

2 紫光春华 15.67 20,000.00 12,763,241 

经核查，众天律师认为，航天通信本次交易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1、航天通信的批准与授权 

（1）2015 年 5 月 22 日，航天通信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预案。 

（2）2015 年 7 月 23 日，航天通信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

一致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3）2015年 8月 17日，航天通信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2、标的公司的批准与授权 

2015 年 5 月 8 日，智慧海派召开股东会，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相关股权转让决议。 

2015 年 5 月 15 日，江苏捷诚召开股东会，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相关股权转让决议。 

3、交易对方批准与授权 

航天科工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召开 2015 年第 11 次党政联席会议，原则同意

航天通信发行股份购买智慧海派 51%股权，和江苏捷诚约 36.93%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同意以现金出资认购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51%。 

2015 年 4 月 20 日，紫光春华控股股东紫光资本作出了股东决定，同意紫光

春华认购航天通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规模不超过 200,000,000.00 元，认购



价格不低于 15.67 元/股。 

4、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原则性同意。 

2015 年 7 月 31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国资产权【2015】691 号《关于航

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暨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原则同意

本次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 

5、国务院国资委 2015 年 7 月 15 日完成对江苏捷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

的备案。 

6、航天科工 2015年 6月 26日和 7月 16日分别完成对智慧海派、江苏捷诚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的备案。 

7、国防科工局备案 

2015年 7月 30日，航天科工资产运营部向国防科工局发展计划司递交了资

字【2015】30 号《关于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

集配套资金有关情况备案的报告》。 

8、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5年 11月 5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证监许可【2015】2519号《关于核准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邹永杭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 

9、商务部反垄断局的反垄断审查 

2015年11月11日，商务部反垄断局作出商反垄初审函【2015】第269号《不

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 

 

基于上述批准和授权，众天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交易各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本次交易。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根据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2015 年11月1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360126309214429K的《营业执照》和智慧海派提供的其现行有效的《公

司章程》，以及南昌昌北机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公司变更通知书》，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智慧海派因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航天通信已成为智慧海派持股的控股股东，持有智慧海派51%

股权。 

根据镇江市工商局于2015年11月13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100141373708F的《营业执照》和江苏捷诚提供的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以及镇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江苏捷诚因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航天科工、徐忠俊等12位自然人已经将标的资产江苏捷诚36.92876%股

权过户至航天通信名下,航天通信已成为持有江苏捷诚91.82%的股东。 

众天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航天通

信已合法取得智慧海派51%股权和江苏捷诚合计91.82%(含本次交易取得的

36.92876%)的股权。 

 

四、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以及本

次交易涉及的各项承诺等文件，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完成后，航天通信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在上交所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

手续。 

2．航天通信向特定对象航天科工和紫光春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航天通信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3．航天通信尚需对新增股本进行验资，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

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4．本次交易各方需继续履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上述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及相关承诺。 

 

经核查，众天律师认为，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对本

次交易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众天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及授权，具备法定的实施条件；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

实质性法律障碍，对本次交易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由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众天公章后生效。 

 

 

 

 

  




